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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商用马肉冒充驴肉

张某是某饭店肉品供货商，自前年1

月双方开始合作后，张某和饭店厨师长李

某逐渐熟络，每斤都给李某1至2元“提

成”，每月大约600多元。由于品质较好

的驴肉进货价较高，张某便动了歪心思。

“马肉和驴肉都是紫红色，马肉纤维

较粗，驴肉纤维细点。驴肉脂肪大部分是

白色，马肉脂肪是黄色，味道没什么特

殊。”张某发觉，马肉进货价比驴肉便宜

不少，便想以马肉冒充驴肉供货以获取更

高利润。

起初，他将马肉、驴肉真假掺半送到

饭店，饭店均以驴肉价结算打款。厨师长

李某陆续从张某处收取了六七千元“好处

费”，心照不宣地对张某的行为视而不

见。张某愈发大胆，干脆全部以马肉代替

驴肉供货。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去年3月对该饭

店经营的驴肉进行检测，检测出马源成

分，未检测出驴源成分，该饭店因销售假

驴肉及无法提供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

销售记录等相关凭证被行政处罚。“东窗

事发”后，张某承认自己销售假驴肉。

饭店“驴肉”菜品未经检疫

案件于去年9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

诉。石景山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发现此

案可能侵害食品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遂向公益诉讼部门移送线索。此前本

市尚无对同类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的先例。

公益诉讼办案组检察官通过调阅销售

台账、核查资金流水、询问餐饮企业负责

人、征询市场监管部门意见等方式，查明

前年1月至去年2月期间，饭店只从张某

一家购买“驴肉”，并向消费者销售未经

检疫的驴肉菜品累计金额达 807993.85

元。其间，张某未向饭店提供检疫合格证

明，饭店亦未查验张某提供生肉的检疫合

格证明、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销售的肉类因缺乏检疫合格证明属于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双方均违反我国

食品安全法关于禁止经营“未按规定进行

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规定。

公共利益受损
检察机关追责

“双方经营未经检疫肉类的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大部分消费者仍

不知情。二者行为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生

命健康安全产生公益损害风险。即便无实

际损害发生，仍构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符合法律规定的追责要件。”办案检察官

李玉洁告诉记者。

“依据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惩

戒违法、警示潜在、修复公益’的功能定

位，在提出诉讼请求阶段，我们综合考量

了被告明知肉类未经检疫仍持续销售14

个月的主观过错程度、80余万元的销售

规模及覆盖不特定消费者的受害范围，以

及被告人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的实际

情况，最终以民事部分查明的销售金额为

基数，提出销售金额一倍暨807993.85元

惩罚性赔偿及要求二被告公开赔礼道

歉。”石景山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主任

张云波说。

石景山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日前，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刑事指控和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张某当

庭表示悔恨并将积极赔偿，饭店也表示愿

意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涉案餐饮企业和供货商
发信致歉

记者查询到，此案涉及的北京润泽毛

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针对此前销售假驴

肉事件已公开发表致歉信。

信中称，2024年3月，经市场监管

部门抽查，发现本店驴肉实际为马肉，此

次事件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更辜负了社会

的信任。事件发生后，公司立即停业至

今。内部自查发现质检环节存在严重疏

漏，未能及时发现产品问题，相关责任人

已被停职。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彻

查供应商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依规处理。

假驴肉供货商也对其销售假冒商品行

为发出公开致歉信。表示因“法律意识淡

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害了众多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诚恳

地向社会公众道歉”，并承诺今后绝不再

犯。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餐饮企业已变更

注册地址，不在石景山经营。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

款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

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

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承办本案的法官表示，我们应当肯定“搭把

手”这种助人为乐行为的善意初衷，这种互帮互

助的精神值得社会倡导。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

人向被帮工人提供了劳务，因无偿帮工受伤的，

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受益者承担法律责任，便不会让热心人寒

了心。但同时，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应充分考

虑帮工的风险，严格遵守操作规范，注意自身防

护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被帮工人对帮工人也

要进行合理的关注，提示并履行安全保障责任，

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

北京市首例食安领域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生效

“马肉充驴肉”惩罚性赔偿80余万元

“搭把手”伤了自己 责任谁来担？
法院：托运人和司机责任六四开

《北京日报》林靖

供货商用马肉冒充驴肉，饭店未查验检疫合格证明就卖给消费者……日前，北京市首例食品安全领域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生效，供货商张某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9万元，同时责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张某和涉案饭店连带支付惩罚性赔
偿金80余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厦门日报》谭心怡 同法宣

一次看似普通的搬运，却因为“搭把手”出了意外，货拉拉司机常某也因此进了医院。好心帮忙，责任
到底该由谁承担？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的纠纷作出了判决。

常某在某货运平台接到张某下

的运送机器设备的订单，订单金额

111元，信息费为12.21元，司机实

收金额98.79元，无需司机搬运。当

天需运输的货物是张某向某电子公

司购买的二手机械设备。

常某到达某电子公司准备运输

货物，某电子公司已将设备搬运至

厂外平台交给张某，常某看着眼前

堆叠起的设备，想到了某货运平台

“为客户搭把手”的制度，便上前协

助张某装货。张某在平台上推着装

有设备的叉车，常某则帮忙推扶设

备。

不料，在叉车从平台推向货车

后车厢的过程中，因平台台面不平，

设备从叉车上掉落砸到在叉车前方

推扶设备的常某，并导致常某跌落

平台，造成肋骨等多处骨折，经鉴定

构成十级伤残。

由于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

常某只好将机器设备出售方某电子

公司、某货运平台、托运人张某一同

告到同安法院，请求判令以上被告

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

损失共计27万余元。

案件中，常某在某货运平台接

到张某下的货物运输订单，常某与

张某通过某货运平台建立货物运输

合同关系，某货运平台上记录的搬

运服务类型为无需搬运，且委托人

张某并未就搬运货物付费，常某系

无偿帮助张某，常某的行为属帮工

行为，即张某系被帮工人，常某系帮

工人。

常某因帮工遭受人身损害，被

帮工人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同

时，常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认识到在有一定高度且不平整

的平台边缘置身叉车前方以倒退方

式推扶笨重机器的危险性，但却未

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应对

自身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终，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原

因、过程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法院生

效判决酌定由张某对常某的损失承

担60%的赔偿责任，常某自负40%

的责任比例。

庭审中，某货运平台提供了一份司机信息服

务协议，协议载明某货运平台只为司机与运输服务

需求方提供中立、独立的第三方信息中介服务，与

司机不存在雇佣、挂靠、劳务等其他关系，因司机承

运行为所造成的法律责任由司机一方自行承担。

某货运平台、常某分别在该协议上盖章、签名确认。

同安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货运平台系在托

运需求方与供给方中起到了货运信息提供与交

易撮合居间作用，系信息中介服务方，并非侵权

主体，故本案中的货运平台无需担责。

结合常某受伤现场监控视频，机器设备摆

放在某电子公司厂外货物平台，而非某电子公

司的生产、办公区域。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货物

卖方某电子公司存在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责任。

释疑：
货运平台和货物卖方

为何无需担责？

提醒：
应充分考虑帮工风险

“搭把手”却致自己十级伤残


